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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博士生應於博士候選人資格考前修滿學分並通過佛教經典語言能力測驗。 

二、 博士生候選人資格考考試科目共 2科，每科考試時間為 3小時，科目如下  

1. 佛學組或佛教與社會實踐組之專業領域。 

2. 佛學研究理論與方法。 

三、 每年資格考申請時間為分別為 5 月及 11 月，考試日期則由指導教授與考生協調，於下一學

期開學後兩個月內完成所有資格考科目。 

四、 資格考方式與流程 

1. 「佛學組」或「佛教與社會實踐」組考試書單應與指導教授討論後確認。 

「佛學研究理論與方法」考試書單應與其組必修課程授課教師討論後確認。 

2. 資格考命題委員： 

指導教授為「佛學組或佛教與社會實踐組之專業領域」科目之當然命題委員；「佛學研究理

論與方法」科目之命題委員，由組必修課授課老師擔任。 

3. 考試方式：一般筆試。 

4. 重考規定： 

(1) 每科成績達 70 分為及格，如資格考不及格，其延長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

次學年重考。 

(2) 單科不及格者，可單科申請重考，以 1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時，應予退學。 

五、 資格考抵免 

博士生得以學術期刊論文一篇抵免資格考。該論文須投稿於具備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與佛學

領域相關、以本校為發表機構，且不可計入取得學位所要求之兩篇發表論文。擬申請以期刊論

文抵免資格考時間與申請資格考時間相同。該期刊論文抵免資格考之審定由學術委員會審定。 

六、 本作業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送教研會議核備，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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